
版號：249LQ05082025表50-3-1(112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應納稅額

金額

投資抵減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
額之差額扣抵海外已繳
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

之餘額
分位別

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 大陸扣抵稅額 自繳稅額

978124000688301第1分位 27839100485468344

133991000688301第2分位 30031600610707699

1403103001688301第3分位 21881462581470122717

1040103233688301第4分位 520492567112040073035

1982114514688301第5分位 8229812917142826321854

1181138437688301第6分位 1024421474816353589867

152718012212688301第7分位 13263688131061844854714148

10283022222688300第8分位 18292162193102454268216263

122562028751688300第9分位 32363331419074060415724614

599629863498450688300第10分位 54356462768039111666461972691766

4229476111726556883007合    計 142235161250953114934213671682977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249LQ05082025表50-3-1(112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申報大陸來源所得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不補不退核定應退稅額

戶數 金額

分位別

戶數

216269649241860646839 13第1分位

305279282440896579135 61第2分位

331307868736768867656 39第3分位

434299537937412479592 82第4分位

49726565912395765417577 74第5分位

63025238815404163621941 100第6分位

90824135320408377527196 122第7分位

136724727126393411934381 200第8分位

2296291628343267161152284 382第9分位

60064080677213123138123648 2117第10分位

12990286270216362904621294349 1089合    計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